
臺東縣 109 年度失智照護服務計畫-品質管控輔導考評計畫 

壹、緣起 

    為確保「失智照護服務計畫」政策之連貫性及執行成效，展

現整體失智照護服務單位整體績效及服務品質，將有效的資源依

中央失智照護策略發揮最大效益，爰訂定本品質管控及輔導機制，

設立輔導考評指標，以掌控服務單位執行推動之成效。 

貳、計畫依據 

依據臺東縣 109年度失智照護服務計畫辦理。 

參、計畫目標 

一、經由輔導考評項目評比全年度執行情形，評估服務單位之量 

    能。 

二、各單位之考評結果將做為來年是否續約及拓展據點之參考。 

三、藉由輔導委員的專業建議與指導，提供各服務單位改進之參 

    考。 

肆、輔導考核時間 

109年 11月 10~13日，共 4日 

伍、受輔導單位 

   臺東縣 109年失智照護服務單位。 

陸、實施方法及步驟 

一、研訂輔導考評項目 

二、依據服務單位辦理情形，由承辦人員協同輔導委員進行實地  

    訪查。 

三、經實地訪查結果，由輔導委員進行輔導。 

四、輔導後依委員建議事項正式函文共照中心及各服務據點。 


